
建设⼯程设计合同

专业建设⼯程设计合同

⼯程名称 ⼋宝庄主动精准治理项⽬主体⼯程设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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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包⼈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庄街道办事处
设计⼈ 华合 北京 国际⼯程设计有限公司

发包⼈委托设计⼈承担⼋宝庄主动精准治理项且⼯程设计 ⼯程地点为北京
市海淀区⼋⾥庄街道 经双⽅协商⼀致 签订本合同 共同执⾏

第⼀条本合同签订依据

1.11 中华⼈⺠共和国⺠法典 中华⼈⺠共和国建筑法 建设⼯程勘察

设计管理条例

1.22国家及北京市有关建设⼯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范

1.33建设⼯程批准⽂件

1.44项⽬招标⽂件 投标⽂件及中标通知书 如有

第⼆条设计依据

2.11发包⼈给设计⼈的委托书

2.22发包⼈提交的基础资料

2.33设计⼈采⽤的主要技术标准

国家及地⽅有关建筑⼯程设计规范和规定及国家和北京市的有关政策 法规

第三条合同⽂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件可视为是互相能说明的 如果合同⽂件存在歧义或不⼀致

则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3.11合同书

3.22发包⼈要求及委托书
第四条 本合同项⽬的名称 规模 阶段 投资及设计内容

⼋宝庄主动精准治理项且⼯程 ⼯程总投资约3490.23万元 包含6个⼦项

⽬ 包括⼋宝社区建筑⻛貌提升及安全更新项⽬ ⼋宝庄路 ⼋宝庄⻄街 ⼋宝

庄东街道路及公共空间整治提升建设项⽬ ⼋宝庄东街 ⼋宝庄⻄街学校周边空

回改造提升项⽬ ⼋宝庄治理类社区项⽬ 北⼤肿瘤医院北侧公共空间改造提升

项⽬ ⾩成路 定慧东街 蓝靛⼚南路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等6项 本合同内

容包含⽅案设计 初步设计 施⼯图设计和设计配合服务

第五条 发包⼈向设计⼈提交的有关资料 ⽂件及时间

提供资料

提交⽇期 合同⽣效后5个⽇历天



第六条 设计⼈向发包⼈交付的设计⽂件 份数及时间

为六个⼦项⽬分别各提交施⼯图设计图纸 6 份

提交⽇期为 合同⽣效 设计⽅案确认后30个⽇历天
第七条 费⽤

双⽅商定 本合同的设计费暂定为 1073000元 ⼤写 壹佰零柒万叁任
元整 收费依据和计算⽅法参照 海淀区政府投资项⽬⼯程建设其他费规范指

引 2025年版 及 ⼯程勘察设计收费管理规定 2002年修订本 执⾏ 本

合同设计费最终在⼯程结算审计完成后 以⼯程结算审计审定⾦额为准计算设计

费

第⼋条 ⽀付⽅式

8 1 本合同的付款⽅式为 银⾏转账

8.22费⽤⽀付⽅式及时限

采⽤按项⽬进度分期⽀付⽅式

第⼀次 ⽀付肆拾贰万玖仟贰佰元整元 ⼩写 429200 占该项⽬暂

定总设计费的40 ⽀付时间 合同⽣效且财政资⾦到位后

第⼆次 ⽀付肆拾贰万玖任贰佰元整 元 ⼩写 429200 占该项⽬暂

定总设计费的40 ⽀付时间 提交施⼯图成果且财政资⾦到位后

第三次 ⼯程结算审计完成后 依据⼯程结算审计审定⾦额为准计算设计费

并按该结算后的设计费⽀付余款 应除去发包⼈之前已经⽀付的设计费

8.33 发包⼈付款前 设计⼈应当向发包⼈提供合法有效发票 如不能提供

发包⼈有权延迟或拒绝付款并不承担任何违约责任

1 单位名称 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庄街道办事处

2 纳税⼈识别号 即税务登记证号 1111010800005835XO

3 单位地址 海淀区北洼路64号院
⼝ 增值税普通发票

固定电话 51701146

开户⾏ 中国光⼤银⾏北京⾩成路⽀⾏

账号 3511018800013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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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单位名称

2 纳税⼈识别号 即税务登记证号
3 单位地址

固定电话

4 开户⾏
⼝ 增值税专⽤发票

账号

5 纳税⼈认定批复扫描件 ⼝是 ⼝杏

6 银⾏开户许可证扫描件 ⼝是 ⼝否

7 税务登记证副本扫描件 ⼝是 ⼝否

注 扫描件与合同⼀同提交

注 如果发包⼈的单位名称 地址 税务局或开户⾏等发⽣变更 请重新提供
以上信息

第九条 双⽅责任

9.11发包⼈责任

9.1.11.1发包⼈按本合同第五条规定的内容 在规定的时间内向设计⼈提交基
础资料及⽂件 并对其完整性 正确性及时限负责 发包⼈不得要求设计⼈违反
国家有关标准进⾏设计 发包⼈提交上述资料及⽂件超过规定期限15天以内
设计⼈按本合同第六条规定的交付设计⽂件时间顺延

9.1.21.2发包⼈变更委托设计项⽬ 规模 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 或所提
资料作较⼤修改 以致造成设计⼈设计返⼯时 双⽅除另⾏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或

另订合同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 发包⼈应按设计⼈所耗⼯作量向设计⼈⽀付

返⼯费

9.1.31.3合同⽣效后 发包⼈因⾮法定事由或合同约定事由要求终⽌或解除合

同 设计⼈未开始设计⼯作的 设计⼈应退还发包⼈已付费⽤ 已开始设计⼯作

的 在合同履⾏期间 发包⼈要求终⽌或解除合同 发包⼈应根据设计⼈已完成

并交付发包⼈的实际⼯作量⽀付相应的设计费⽤

9.1.41.4发包⼈的上级或设计审批部⻔对设计⽂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停缓



建 发包⼈仍须⽀付应付的设计费

9.1.51.5发包⼈要求设计⼈⽐合同规定时间提前提交设计⽂件时 须征得设计
⼈同意 不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

9.1.61.6发包⼈应为设计⼈派驻现场的⼯作⼈员提供⼯作⽅⾯的便利条件
9.22设计⼈责任

9.2.12.1设计⼈应按国家规定和合同约定的技术规范 标准进⾏设计 按本合
同第六条规定的内容 时间及份数向发包⼈交付设计⽂件 出现 9.1.1 9.1.2
9.1.41.4 9.1.5规定有关交付设计⽂件顺延的情况除外 并对提交的设计⽂件的
质量负责

9.2.22.2负责对外的设计资料进⾏审查 负责该合同项⽬的设计联络⼯作
9.2.32.3设计⼈对设计⽂件出现的遗漏或错误负责修改或补充 由于设计⼈设

计错误造成⼯程质量事故损失 设计⼈除负责采取补救措施外 应免收损失部分
的设计费

9.2.42.4设计⼈交付设计⽂件后 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审查 并根据审
查结论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 设计⼈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

设计⽂件⼀年内项⽬开始施⼯ 负责向发包⼈及施⼯单位进⾏设计交底 处理有

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验收

9.2.52.5由于设计⼈原因 延误了设计⽂件交付时间 每延误⼀天 应减收该

项⽬应收设计费的千分之⼀ 延误超过30天的 发包⼈有权解除或终⽌本合同

9.2.62.6合同⽣效后 设计⼈要求终⽌或解除合同 设计⼈应赔偿由此造成发

包⼈的损失并退还发包⼈已经⽀付的全部设计费

9.2.52.5设计⼈指定李振兴 电话 18510792651 为项⽬代表与发包⼈对

接项⽬联系事宜 如需变更项⽬代表 需征求发包⼈同意并以书⾯形式通知发包

⼈

第⼗条 保密

对于设计⼈依本合同约定向发包⼈提交的设计成果 包括图纸 ⽂件等

在发包⼈按本合同约定⽀付费⽤后 设计⼈提供的设计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发包⼈

所有 未经发包⼈书⾯同意 设计⼈不得将本项⽬的设计成果资料以任何⽅式转

让第三⽅或⽤于其它⽤途 若因设计⼈的设计资料或⽅案侵犯第三⽅权利⽽导致

与第三⽅的纠纷 设计⼈应当及时妥善解决 并由设计⼈承担全部法律责任和赔



偿责任

第⼗⼀条 争议解决

本建设⼯程设计合同发⽣争议 发包⼈与设计⼈应及时协商解决 协商不成

时 双⽅当事⼈同意由北京市海淀区⼈⺠法院诉讼解决
第⼗⼆条 合同⽣效及其他

12.11发包⼈要求设计⼈派专⼈⻓期驻施⼯现场进⾏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

双⽅应另⾏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12.22设计⼈为本合同项⽬的服务⾄竣⼯验收合格为⽌

12.33发包⼈委托设计⼈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作服务 另⾏签订协议并

⽀付费⽤

12.44由于法定不可抗⼒因素致使合同⽆法履⾏时 双⽅应及时协商解决

12.55本合同经双⽅签字盖章即⽣效 ⼀式六份 发包⼈三份 设计⼈三份

均具有同等法律效⼒

12.66 未尽事宜 经双⽅协商⼀致 签订补充协议 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

同等效⼒

今 正

发包 盖章
产

设计⼈ 盖章 华合 北京
区

国际⼯

花 设计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 K或秀抵代理⼊

冷

～ 是代表⼈或季折代學染
签订⽇期 2025 0.22 签订⽇期 202F 10.22

參
单位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北洼路64号 单位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科技园区振兴

院 路2号院4号楼6层 4606

开户银⾏ 中国光⼤银⾏北京⾩成路⽀ 开户银⾏ 农⾏昌平区⽀⾏营业部

⾏

开户帐号 35110188000138429

电话 010 51701146

开户帐号 11080101040002940

电话 010 69712075


